关于做好2020年新北区帮困互济补助申请工作的通知

为帮助因遭受意外灾害和患严重疾病等生活困难的教育工会会员度过难关，根据新北区帮困互济会章程和补助办法，现就2020年度新北区帮困互济补助申请工作要求如下：

一、个人申请

    2020年12月31日（周四）前由教职工（会员）本人向学校工会提交书面申请（附医院病历、发票及有关材料的原件交学校审核，复印件交区教育工会联合会）。

二、情况核查

    学校工会将认真核实，严格把关，在确保申请对象符合补助条件的基础上，填写新北区帮困互济会补助申请表（申请表格内容要填写准确、齐全），申请表格在网上直接下载。

三、材料上报
    2020年12月31日（周四）前将申请表及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交学校工会办公室。不得拖延，逾期视自动放弃。申请表电子稿发至邮箱：1642430985@qq.com。
                           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工会委员会

                                  2020年12月10日

附件1：新北区帮困互济会补助申请表

附件2：常州市新北区教职工帮困互济会补助办法（试行）

新北区帮困互济会补助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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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此表只限于参加互济会的教育工会会员申报。

2、因病、车祸或死亡等需提供具体证明、发票等（原件由学校审核，复印件交区教育工会联合会）。

3、申请原因栏内情况需说清是会员本人还是家属，情况需用具体数据说明。
常州市新北区教职工帮困互济会

补助办法（试行）
一、会员本人

1、长期患病、造成家庭困难的：1000-3000元；

2、患重大疾病、医疗费在10万元以下的：1000—5000元；

3、患重大疾病、医疗费在10万元以上的：5000—12000元；

4、本年度患重大疾病或突发意外事故已死亡的：10000—15000元。

二、会员家庭

1、家庭主要成员患重病、医疗费在20万元以下的：1000—5000元；

2、家庭主要成员患重病，医疗费在20万元以上的：5000—10000元。

   备注：

1、上文中“医疗费”指当年度医疗费；

2、上文中“家庭主要成员”原则上指本人配偶及未就业子女。

   新北区教育工会联合会

2019年1月
